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密云县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

实施办法的通知

密政发〔2006〕22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地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委、办、局，各县属机构：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密云县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密云县人民政府

二○○六年四月十二日

密云县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实施办法

第一条为落实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以下简称安全责任制），预防道路交通事故，根据《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管理办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县行政区域内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县交通安全委员会是本县实施安全责任制的组织协调机构，根据市政府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防范对策和下达的道路交通事故控制指标，制定本县道路交通安全防范工作实施方案、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并组织实施。

第四条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级和所属基层单位的道路交通安全组织机构（称交通安全委员会）。确定本单位交通安全管理的责任部门，设置专职或兼职交通安全管理人员1人以上，乡镇、街道应当设专职人员2人以上，并向县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第五条单位法定代表人为本单位道路交通安全防范工作第一责任人。

第六条县交通安全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把交通安全工作纳入职能管理。

第七条单位应当执行道路交通安全备案立户制度。

不具备在县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立户条件的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实行备案立户；凡工商注册地与实际住所地不一致的，以工商注册地为准。接受备案的单位，应当落实监督管理责任。

专业运输单位除按照工商注册地备案外，还应在县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第八条单位应当定期分析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根据年度和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制定本单位交通安全工作方案，落实单位内部道路交通安全考核制度。

单位应统筹本单位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用于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第九条单位可采取多种形式，每月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对所管理人员进行交通安全法制教育，并留存相关活动资料。

第十条单位应当做好道路交通安全基础工作，建立健全基础档案。结合不同时期的工作要求，单位应逐级签订道路交通安全责任书，落实安全责任制。

第十一条单位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确保不超过县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确定的年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控制指标。

第十二条学校除遵守以上规定外，应加强校车管理，建立校车监督管理档案，与校车驾驶员、乘坐校车学生的家长签订道路交通安全责任书。

对租用接送学生的车辆也应纳入安全责任制管理。

学校应在每个假期前对全体学生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学生道路交通安全防范意识，保证学生的交通安全。

第十三条 单位应当积极参加县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活动，并接受其对安全责任制执行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县交通安全委员会负责对单位履行安全责任制情况进行月、季、年度考核评比，考核结果将纳入综合治理、精神文明评比。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落实安全责任制不力，考核不达标的，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五条 县交通安全委员会对单位实行道路交通安全信息记录制度。

对单位车辆、人员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超过控制指标、发生负同等以上责任的致人死亡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超过控制指标等信息，县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予以记录，并可以在媒体上公布。

第十六条 单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应将事故情况上报县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单位发生重大以上交通事故的，应在事故发生后3日内写出书面报告，分析事故原因，制定防范改进措施。

对发生重大以上交通事故的单位，县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可以在媒体上公布；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的，应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十七条 单位未履行安全责任制的，由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依法禁止其机动车上路行驶。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县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6年5月1日开始实行。
